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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退休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19年学习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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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19年学习计划要求，结合我处实际，现就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19年学习计划作如下安排:
一、学习内容及安排
    3月份：
    1．6日，召开党工委扩大会议，中心组成员、党工委委员、全处职工参加。学习传达校党委常委会2018年工作报告和新学期干部致教师大会精神；讨论处党政2019工作思路；通报校党委2018年度党建考核结果和二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增考核结果；通报2018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；对2019工作提出要求。
    2．16日，中心组成员参加处党支部赴浙江嘉兴南湖主题党日活动。
　 4月份：
    1．党史视频集中学习，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全处员工参加；
2．“两会”精神辅导报告，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全处员工参加；
5月份：
1．10日，举办总支、支部书记培训班，总支、支部书记、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全处员工参加（表彰2018年主题党日活动；关工委推进优质化建设辅导讲座；党工委对2019年支部工作提出要求；另组织考察学习活动）
2．自学关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专题
　 6月份：
   “养老与服务”观摩分享会——南山公馆。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、全处员工和各总支书记参加。
    7月份：
    学习小结会，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全处员工参加。
    9月份：
    召开党工委扩大会议，传达学习校有关会议精神。
10月份：
1．自行观看建国70周年相关庆典活动视频，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全处员工参加；
2．举办总支、支部书记培训班，邀请专家做建国70周年成就相关辅导报告，总支、支部书记及全处员工参加。
11月份：
召开纪念建国70周年座谈会（邀请部分离退休人员参加），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。
　   12月份：
组织开展党风廉政教育专题学习活动，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全处员工参加。
    2020年1月份：
处领导学习心得交流会，主题：新时代退（离）休工作的思考，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全处员工参加。
2020年2月份：
自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
二、学习要求
    1. 认真参加学习，重点发言要事前做好准备，提高研讨质量。
    2．严格执行考勤签到登记，遵守请假制度。
    3．做好业余时间自学安排。
注：全年要求党员和职工开展“学习强国”学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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